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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郁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惠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惠

芬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70,290,932.85 909,142,609.22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47,445.22 -36,922,907.98 (增)11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102,447.74 -36,770,025.90 (增)108.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51,448.20 88,955,887.57 -14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4 -0.0739 (增)108.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4 -0.0739 (增)108.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1.86% 2.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492,259,404.82 6,254,607,645.93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30,805,111.96 2,770,546,378.60 5.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938.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6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1,561.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2,803.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575.98

合计 944,997.4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4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0% 201,906,346 40,000,000 冻结 120,000,000

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9% 76,139,466 9,277,011 冻结 9,277,011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3% 70,000,000 70,000,000 冻结 70,000,000

深圳市前海银叶创富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94% 25,000,000 25,000,000

袁琴美 境内自然人 1.31% 8,340,419

姚本来 境内自然人 1.10% 7,005,132

陈传兴 境内自然人 1.06% 6,759,733

俞韵 境内自然人 0.76% 4,797,358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7% 4,282,396 冻结 667,987

赵付华 境内自然人 0.63% 3,974,05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61,906,346 人民币普通股 161,906,346

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 66,862,455 人民币普通股 66,862,455

袁琴美 8,340,419 人民币普通股 8,340,419

姚本来 7,005,132 人民币普通股 7,005,132

陈传兴 6,759,733 人民币普通股 6,759,733

俞韵 4,797,358 人民币普通股 4,797,358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 4,282,396 人民币普通股 4,282,396

赵付华 3,974,050 人民币普通股 3,974,050

黄宇健 3,289,099 人民币普通股 3,289,099

黄洁 2,902,851 人民币普通股 2,902,8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波先生为苏州华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占股权比例为

7.35%；报告期，上述两股东无一致行动协议和安排。

上述江苏华昌（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化肥工业公司冻结的股份，为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

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规定，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

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 其他冻结数为股权质押。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前10名股东中第8、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分别为4,531,958股、3,80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余额311,066,594.7元，与期初相比增加142,722,084.06

元，上升84.78%；主要原因是由于项目付款额减少所致。

2、 预付款项。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175,431,141.78元，与期初相比增加48,051,794.29

元，上升37.72%；主要原因是经营需要增加预付账款采购。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综合收益、递延所得税负债。 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678,443,662.74元，与期初相比增加208,281,717.52元，上升44.3%；其他综合收益390,

537,560.34元，与期初相比增加156,211,288.14元，上升66.66%；递延所得税负债130,179,186.78

元，与期初相比增加52,070,429.38元，上升66.66%；主要原因是公司持有的东华能源股票、井

神股份股票市场价格上升，确认公允价值增加208,281,717.52元，确认其他综合收益156,211,

288.14元、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52,070,429.38元。

4、预收款项。 报告期末预收款项余额209,500,361.21元，与期初相比增加81,608,173.72

元，上升63.81%；主要原因是复合肥预收销售货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22,764,856.26元，与期初相比减少23,033,

158.76元，下降50.29%；主要原因是上年末预提的绩效工资、奖金报告期发放所致。

6、应交税费。 报告期末应交税金余额9,598,030.96元，与期初相比减少9,146,597.61元，下

降48.8%；主要原因是上年末转让持有的东华能源部分股票预提的营业税报告期缴纳所致。

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47,

445.22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0,970,353.2元，上升110.96%；主要原因是新项目投产以及产

品市场价格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7,851,

448.2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26,807,335.77元，下降142.55%；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减少89,904,286.36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63,562,876.84元，以

及开具承兑汇票保证金收回，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存货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实现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46,392,

883.93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35,965,239.3元，上升19.72%；主要原因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少59,199,165.75元，缴纳转让持有的东华能源部分股票

预提的营业税14,844,364.85元所致。

1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实现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5,143,

587.58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230,751,151.65元，下降107.02%；主要原因是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减少453,451,000元，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211,600,000元，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

11,099,848.35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苏州华

纳投资

股份有

限公司

首发

承诺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对于股份公司正在或已经进行生产开发的产品、经

营的业务以及研究的新产品、新技术，华纳投资承诺并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生产、不开

发、不经营；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股份公司业务、新产品、新技术有竞争或可能

有竞争的企业、新产品、新技术，也不进行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或者构

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2、承诺并保证不利用其股东的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

的正当权益，并促使华纳投资全资拥有或拥有50%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

上述承诺。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在与股份公司可能发生的任何交易中，股东

（包括该股东全资、控股企业）保证遵循公平、诚信的原则，以市场公认的价格进行；

将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控制权关系和地位从事或参与从事任何有损于股份公司及股

份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并保证以上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如违反上

述承诺、保证的，股东愿意承担由此给股份公司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

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2008年

09月25

日

长期有

效

良好

江苏华

昌（集

团）有

限公司

首发

承诺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对于股份公司正在或已经进行生产开发的产品、经

营的业务以及研究的新产品、新技术，本公司承诺并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生产、不开发、

不经营；也不进行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2、本公司承诺并保证不利用其股东的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其股东的正当权益，并促

使本公司全资拥有或拥有50%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二、关于

关联交易的承诺：在与股份公司可能发生的任何交易中，股东（包括该股东全资、控

股企业）保证遵循公平、诚信的原则，以市场公认的价格进行；将不利用对股份公司

的控制权关系和地位从事或参与从事任何有损于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的行为；并保证以上承诺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如违反上述承诺、保证的，股东

愿意承担由此给股份公司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2008年

09月25

日

长期有

效

良好

苏州华

纳投资

股份有

限公司

再融

资承

诺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659�号文核准，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15,000.00�万股新股。 本单位为本次发行对象

之一，并认购了 4,000�万股新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次认

购的股份进行锁定处理，并承诺上述股份自上市首日起，36�个月内不转。（2）参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来源为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

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2015年

08月31

日

三年 良好

西藏瑞

华投资

发展有

限公司

再融

资承

诺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659�号文核准，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15,000.00�万股新股。 本单位为本次发行对象

之一，并认购了 7,000�万股新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次认

购的股份进行锁定处理，并承诺上述股份自上市首日起，36�个月内不转。（2）参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来源为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

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2015年

08月31

日

三年 良好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72.51% 至 445.02%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1,000 至 2,0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66.9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由于公司项目投产，电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预计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上述预计是按目前情况进行测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由于上年度

同期经营业绩基数较小，上述预计变动幅度范围大于50%。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57,726,915.62 208,281,717.52 390,537,560.34 678,443,662.74 自有资金

合计 157,726,915.62 208,281,717.52 390,537,560.34 0.00 0.00 0.00 678,443,662.74 --

注：2015年度本公司转让了持有的部分东华能源股票， 上表披露的数据按年初剩余股票

数量进行计算列报。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从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涓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4,997,813.21 547,778,225.14 -2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060,128.61 -36,900,200.39 -11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80,986,694.90 -36,641,638.61 -12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573,423.47 -183,746,214.87 18.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8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8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1.09% -0.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744,781,950.61 12,245,058,801.16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78,593,015.96 4,153,427,581.40 -1.80%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550,798,6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4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37,059.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83,666.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5,478.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599,846.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8,835.09

合计 2,926,566.2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9,59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桂昌 境内自然人 14.09% 77,603,462 58,202,596 质押 49,240,000

赖国传 境内自然人 11.00% 60,585,197 12,500,000 质押 39,720,000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8% 48,908,000 10,000,000 质押 0

林从孝 境内自然人 4.72% 26,002,599 19,501,949 质押 26,000,000

广东辉瑞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4% 25,000,000 25,000,000 质押 25,000,000

林彦 境内自然人 2.93% 16,120,221 12,090,165 质押 15,960,165

吴建昌 境内自然人 2.29% 12,624,346 12,624,346 质押 11,440,000

张辉 境内自然人 2.27% 12,500,000 12,500,000 质押 7,750,000

吴汉昌 境内自然人 1.97% 10,824,346 0 质押 0

杨镜良 境内自然人 1.16% 6,366,960 4,775,220 质押 6,3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赖国传 48,085,197 人民币普通股 48,085,197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8,9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08,000

吴桂昌 19,400,866 人民币普通股 19,400,866

吴汉昌 10,824,346 人民币普通股 10,824,346

林从孝 6,500,65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650

林彦 4,030,056 人民币普通股 4,030,05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

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3,868,262 人民币普通股 3,868,26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75,154 人民币普通股 1,675,154

舒仁村 1,605,949 人民币普通股 1,605,9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赖国传、吴桂昌、林从孝、林彦、吴建昌、吴汉昌、杨

镜良为公司发行前股东；

2、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赖国传、吴桂昌、张辉、广东辉瑞投资有限公

司参与了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2月13日上市，股份锁定期为2015年2月13

日至2018年2月12日。

3、因公司董事、总经理林从孝为广东辉瑞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故公司与广东辉瑞投资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4、吴桂昌、吴建昌、吴汉昌三人为同胞兄弟，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股东舒仁村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1,605,949股，占公司总股本0.29%。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203.54%，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集中采购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83.77%，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子公司桂林仟坤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所致。

3、开发支出较年初增长130.88%，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4、预收账款较年初增长34.5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工程项目预付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51.42%，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上年计提的工资薪酬所致。

6、应付利息较年初下降30.38%，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公司债一年的利息所致。

7、其他应付款较年初上升116.04%，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山东胜伟增加了与潍坊滨海投资公司往来款所致。

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上升74.43%， 主要是报告期内从长期借款重分类一年内到期的借款增加所

致。

9、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上升36.78%，主要是报告期内确认投资利息递延税费增加所致。

10、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上升56.40%，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子公司桂林仟坤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营业税费较上年同期下降121.0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工程项目税金分包抵扣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46.28%，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了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101.28%，主要是报告期内贝尔高林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享有联营企业的利润减少所

致。

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1423.56%，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5、所得税较上年同期下降95.91%，主要是上年同期子公司胜伟园林实现利润缴纳的所得税较多所致。

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111.54%，主要原因是：（1）受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调

整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降且毛利率下滑；（2）公司报告期信贷规模增长，财务费用上升较快。

（三）现金流量变动情况及原因

1、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上升68.14%， 主要是上年同期子公司盛城投资增加的投资现金流出较多所

致。

2、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下降94.73%，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增加了流

入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1）2011年5月13日，公司与聊城市人民政府签署了《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投资建设合同》，合同工程款总价暂定

为170,000.00万元。

A.2012年6月11日，公司与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示范段实施协议》，合

同金额15,000.00万元，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是聊城市人民政府授权委托，代表聊城市人民政府与公司签

订徒骇河景观工程分段投资建设合同。 目前该项目协议正在履行中，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2,493.50�万元。

B.公司于2013年7月16日收到与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实施协议（第二

期）》，合同款暂定为人民币9,600.00万元；《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实施协议（第三期）》,合同款暂定为人民币15,

000.00万元，合计金额24,600.00万元。 目前该项目协议正在履行中，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9,135.26�万元。

C.公司与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实施协议（第四期）》，合同款暂定为人

民币22,800.00万元。 目前该项目协议正在履行中，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6,060.32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项目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7,689.08�万元。

2)2012年11月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与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潍坊滨海经济开

发区农林水利局签署了《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建设项目施工合同》，合同工程款总价暂定为65,000.00万元。 截至

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65,631.14�万元。

3)2012年12月6日，公司与从化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城乡园林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协议金额约

80,000.00万元人民币。

A.2013年6月13日，公司与从化市水利水电建设管理中心签署《从化市风云岭主题公园建设工程一期（市民广

场、人工沙滩）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2,446.32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2,217.65万元。

B.2013年7月18日，公司与从化市林业局签署《增从-街北高速互通立交从化白田岗出入口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

同》，合同金额663.45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589.10�万元。

C.公司与从化市林业局签署的《从化市街口城区流溪大桥段生态景观林带建设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款

暂定为人民币1,399.8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105.96�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项目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912.71�万元。

4)2013年5月17日，公司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和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潍坊滨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中央商务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共同签署了《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商务区景观工程BT项目合作协议》。

工程投资概算约77,596.21万元，由铁汉生态、棕榈园林共同作为本合同的主办人和总承包人，工程运作各占50%，公司

实际工程总额为38,798.10万元。 2013年5月17日，公司与铁汉生态共同投资成立“潍坊棕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实现投资收益4,663.66万元。

5)2013年6月9日，公司与鞍山市城市建设管理局签署了“兴业环城大道绿化设计施工项目一期”《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合同书》，其中设计合同金额为799.30万元，施工合同金额为42,437.66万元，合计合同金额为43,236.96万元。 截至

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35,138.04�万元。

6)2013年7月26日，公司与五华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建设BT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本协议金额约人民币50,000万元。

2013年10月，公司与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签署了《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工程建设-移

交（BT）合同》，合同金额为39,727.05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工程营业收入27,777.96�万元，设计收入516.02�

万元，投资收益2,422.66万元。

7)2014年8月16日，公司与鞍山市汤岗子新城大配套工程建设指挥部签署了《建国大道（鞍海路与建国大道交叉

点至大屯老道）第一标段景观工程施工合同》、《鞍山市鞍山路（通海大道至汇园大道）四标段景观工程施工合同》，

合计合同金额为17,865.72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1,607.36�万元。

8)2014年12月30日，公司与郑州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郑东新区龙湖生态绿化建设（一期）等项

目施工一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17,526.35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2,081.10�万元。

9)2015年4月，公司与漯河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漯河市沙澧河开发二期工程PPP模式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本合

作项目总投资规模约40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双方尚未有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10）2015年5月，公司与梅州嘉应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梅州城区半岛滨水公园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总承包合

同》,合同金额14,304.96万元；签署了《梅州城区马鞍山公园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20,563.38万

元。 截止报告期末，共实现营业收入7,964.12�万元。

11）2015年4月，公司与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签署了《保定市生态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项目总

投资规模约20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具体的合作合同。

12）2015年7月13日，公司与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吉首市项目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项目总投

资规模约20亿元。

2015年10月31日，公司与吉首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签署了《吉首市创建国家级和省级园林城市园林绿化建设项目

设计和施工总承包合同（EPC）》，合同金额8000万元，吉首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是吉首市人民政府的下属职能机构，代

表吉首市人民政府与公司签订具体工程建设合同。 目前该项目协议正在履行中，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7,

910.65�万元。

13）2015年8月，公司与江油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目总投资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 截止报

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具体的合作合同。

14）2015年10月15日，公司与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时光太湖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项

目总投资规模约40亿元。 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具体的合作合同。

15）2015年12月4日，公司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署了《畲江园区服务配套项目及梅县区城市扩容提质工程

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合同》，项目投资金额为14.22亿元。 截止本报告期末，项目尚未确认

收入。

16）2016年2月27日，公司与芜湖县人民政府签署了《芜湖县旅游生态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项目总投资规模15亿，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具体的合作合同。

17）2016年3月18日，公司与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签署了《淮安市淮安区盐晶堡文旅开发PPP项目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项目总投资规模为人民币16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具体的合作合同。

（二）公司2015年度拟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

1、2015年12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2016年1月14日，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三）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1、2016年3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47号），核准公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1亿元的公

司债券。

2、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6日，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3亿元，票面利率

5.98%。

（四）2011年公司债2016年付息情况

2016年3月14日，公司发布《2011年公司债券2016年付息公告》，公司于2016年3月21日支付自2015年3月21日至

2016年3月20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

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吴桂

昌、林从孝、吴建

昌、林彦、杨镜

良、丁秋莲、林满

扬

股份限售承

诺

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2010年06

月10日

任职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及离职

后十八个月内

有效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吴桂

昌、吴建昌、吴汉

昌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

除棕榈园林及其控制的企业外，本人目前没有其他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 本人目前未私自承接园林工

程业务，或与其他棕榈园林及其控制企业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

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

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棕榈园林及其控制的

企业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如本人

或本人所控制的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棕榈园林及

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

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棕榈园林，尽力将该商业机

会给予棕榈园林，以确保棕榈园林及其全体股东利益

不受损害。

2010年06

月10日

任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期间

有效

严格履行

吴桂昌、赖国传、

南京栖霞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广

东辉瑞投资有限

公司、张辉、张春

燕、北京达德厚

鑫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安徽安粮

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华兴润

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股份限售承

诺

本人/公司承诺自棕榈园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上市交易或以其他方式转

让本次认购的棕榈园林非公开发行股份，亦不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公司认购的上述股份，也不由棕榈园林

回购本人/公司认购的上述股份。

2015年02

月13日

2015年2月13日

-2018年2月12

日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公司 分红承诺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

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2012年08

月0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公司

利润分配承

诺

根据《公司章程》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4-2016）》的规定：（1）现金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

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审计机构对公

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且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最近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2）股票股利分配的

条件：在确保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的条件下，若公司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

和股权结构合理时，可以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

案。 在满足公司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

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

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2014年05

月26日

2014年5月26日

-2017年5月25

日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0% 至 -5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0 至 6,401.66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803.3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环境及市场因素影响，地产园林业务订单相对减少，毛利率下滑；2、

市政PPP项目已开工，尚未确认收入；3、与去年同期相比，财务费用有所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0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6年1月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6-001）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滕用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顺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上钦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8,294,431.23 195,174,655.90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750,714.08 -3,729,047.31 44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1,315,979.45 -6,572,044.42 27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988,504.81 37,843,709.94 148.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1 -0.0132 4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1 -0.0132 4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0.47% 2.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57,496,681.35 963,319,888.94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0,624,129.92 747,873,415.84 1.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1,848.1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68,457.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84.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890.48

合计 1,434,734.6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1,28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滕用雄 境内自然人 18.67% 52,800,000 50,100,000

滕用庄 境内自然人 9.41% 26,600,000 23,700,000

滕用严 境内自然人 8.84% 25,000,000 22,500,000

滕用伟 境内自然人 7.99% 22,600,000 22,500,000

杨剑平 境内自然人 0.25% 694,500 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20% 554,828 0

杨华 境内自然人 0.18% 500,000 0

孟强 境内自然人 0.15% 413,500 0

陈玉真 境内自然人 0.13% 380,000 0

汪岳 境内自然人 0.11% 32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滕用庄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

滕用雄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滕用严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杨剑平 694,500 人民币普通股 694,500

吕强 554,828 人民币普通股 554,828

杨华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孟强 413,5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500

陈玉真 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

汪岳 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

许楚炜 3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孟强、陈玉真分别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413,500股和38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

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

诺

期

限

履

行

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滕用雄、滕用

伟、滕用庄、

滕用严、陈月

娇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陈月娇承诺：本人将善意履行作为公

司股东的义务,不利用股东地位,就公司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

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

决议；如果公司必须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则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

公司 章程及其他规定,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关联交易内容真实,

没有违反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保证该等交易不损害公司的利益,若由此导致对公

司的利益造成损害,愿意无条件承担赔偿责任。

2012年

10月11

日

长

期

履

行

中

滕用雄、滕用

伟、滕用庄、

滕用严、陈月

娇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陈月娇承诺：1、本人及本人控

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中,没有与上市公司的现有主要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上市公司现有相

同或相似业务,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要业务有直接

竞争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3、若上市公司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方式,或以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

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新的业务领域有直接竞争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

购、兼并与上市公司今后从事的新业务有直接竞争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4、如若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法人出现与上市公司有直接竞争的经营业务情况时,上市公司有权

以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上市公司经营。 5、本人承诺不

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发行人其他股东的

权益

2012年

10月11

日

长

期

履

行

中

滕用雄、滕用

伟、滕用庄、

滕用严、陈月

娇

其他承诺

实际控制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陈月娇承诺：如果因公司采用劳务派遣公

司派遣的劳务用工方式引致纠纷而导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实际控制人无条件对公司

给予全额补偿,并不要求公司支付任何形式的对价。

2012年

10月11

日

长

期

履

行

中

滕用雄;滕用

伟;滕用庄;滕

用严;陈月娇

其他承诺

实际控制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陈月娇承诺：如因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公司

及其子公司补缴此前应缴的社会保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上述承诺人愿意全额承担补

缴该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及相关费用的责任,并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及时予以缴

纳；如因此给公司及其子公司带来损失时,上述承诺人愿意无条件给予全额补偿,并不

要求公司支付任何形式的对价。

2012年

10月11

日

长

期

履

行

中

滕用雄;滕用

伟;滕用庄;滕

用严;陈月娇

其他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陈月娇承诺：对于因公司及其子公司

租赁房屋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引致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被有关

部门罚款、租金损失及其他损失）,由承诺人给予公司全额补偿,并不要求公司及其子公

司支付任何形式的对价。

2012年

10月11

日

长

期

履

行

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海欣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分红承诺

未来三年（2015-2017年度）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20%,具体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要求拟定,并由股东大

会审议决定。

2015年

03月27

日

三

年

履

行

中

滕用雄;滕用

伟;滕用庄;滕

用严;陈月娇

其他承诺

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陈月

娇承诺未来六个月（即2015年7月10日至2016年1月10日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票。

2015年

07月10

日

六

个

月

履

行

完

毕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6年1-6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600 至 1,4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84.5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二季度是冷冻产品传统销售淡季，但常温产品趋势向好，且一季度业绩好于同期，因此预计

半年度业绩同比去年有所改善。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0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p5w.net/ssgs/S002702/

2016年01月1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p5w.net/ssgs/S002702/

2016年01月2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p5w.net/ssgs/S00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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